
自從京都議定書在1997年12月於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會議通過後，

12年來有183個國家加入簽署，氣候變遷逐漸

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2007年世界永續發展企

業理事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對全球200個大企業做氣候變遷影

響調查，發現「極端事件的衝擊」是企業界最擔

心的氣候問題，其次是因應氣候變遷管制措施產

生的新風險。氣候極端事件不僅有可能造成巨大

的公共建設與私人生命財產的損失，對於居住環

境和生態系的安全和穩定性也構成威脅。未來極

端事件發生強度、頻率、地點將隨氣候變遷如何

改變？社會大眾急於想要知道答案，全球數以千

計的氣候專家更是前仆後繼地努力探索，設法回

答。

極端氣候事件的特色
「氣候」是指氣象要素或天氣現象的長期平

均狀態。溫度、雨量、風向、風速、日照時數等

變數都是氣象要素，鋒面、颱風、雷雨等系統則

是天氣現象，而用以定義氣候的「平均狀態」除

了統計上的平均值和變異度等基本量，各要素的

機率分布型態和時間序列的變動特徵等都是用以

描述氣候的統計量。極端氣候事件是以氣象要素

符合統計極端性為定義，必須是較少發生的特殊

現象，通常發生機率不能高於10%。氣象極端事

件的發生機率至少要以年為統計單位，如果每年

至少發生一次就算不上具有極端規模。例如，中

央氣象局定義的「豪雨」事件為24小時累計降雨

量達130毫米以上，「大豪雨」事件為24小時累計

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以平地測站雨量統計來

看，豪雨規模的降雨在全臺各地每年都有機會發

生，大豪雨規模的降雨事件則不是每年都會發生

的，因此儘管前者的降雨規模固然會造成一些生

活不便，在氣候上仍屬於正常的非極端事件。雖

然大豪雨事件在平地測站有極端的規模，在山地

測站卻是正常，因為山區有地形抬舉作用，雨量

普遍多於平地，達到大豪雨規模的事件每年都會

發生。可見極端氣候事件帶有明顯的地方特色，

判斷標準隨當地氣候條件而異，主要的氣象要素

和統計方式也視當地需要而定。另外，極端事件

極端氣候－臺灣面臨的新挑戰
文•圖／盧孟明

2009年8月6至10日莫拉克侵臺前後的5日累積雨量分布圖，極端
（破記錄）降雨事件集中在臺灣南端山區與沿海區域，嘉義以北
的西部沿海區域和臺東以北的東部沿海區域的5日累積雨量都在
500毫米以下，突顯了極端氣候事件的地方特色。（製圖：氣象
局 李明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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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與災害大小混為一談，天然災害的嚴重程度

往往決定於社會建設和經濟條件等人為因素，不

像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與否純粹是自然過程。日

本和菲律賓兩國人口受到颱風威脅的程度類似，

但是因颱風而喪生的人數菲律賓卻有日本的17倍

之多，可見災損的規模和氣候事件的規模並無必

然的關係，倒是和防災與減災的意識及行動關係

極為密切。

觀測資料不足是極端氣候
研究的限制

極端氣候的研究主要有四個步驟：一、準備

夠長並且夠穩定的觀測資料，二、使用合理的統

計方法建立事件極端性判定準則，三、探討極端

事件的平均值、變異度、極端性是否隨時間有線

性趨勢或週期性的變化，四、分析氣候模式的模

擬結果以推估評鑑未來極端氣候的發展。觀測

資料不足往往是極端氣候研究的最大限制。臺

灣運用現代儀器觀測氣象始於1896年，日本臺灣

總督府在臺北、臺中、臺南、恆春、澎湖設立

測候所，每日觀測4次。在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於1950年成立以前，全

球氣象觀測據點相當缺乏，如臺灣面積大小能擁

有數個百年以上觀測歷史的國家實在不多。缺乏

夠長並且夠穩定的觀測資料，就無法提出具有充

分說服力的數據作為極端氣候事件長期變化的佐

證，這是氣候研究無法改變的限制。至於事件極

端性的判定準則的建立和分析極端事件隨時間的

變化，因有相當成熟的統計方法可以選用，是研

究中難度較小的部分。

氣候變遷對極端氣候的影響
全球氣候變遷對氣候極端事件一定會構成影

響，如何判斷卻是非常困難的科學問題。氣候系

統數值模式是現代氣候變遷研究的基本工具。地

球氣候系統由大氣圈、水圈、冰凍圈、岩石圈和

生物圈五大圈所構成，由於系統非常複雜，能用

以檢驗模擬結果的觀測資料又非常有限，如何評

量模式準確性便是一門大學問，也是研究與推估

氣候變化趨勢短期內難以克服的障礙。目前科學

界處理這種問題的方式是：運用多種模式進行大

量運算以建立龐大的氣候預測資料庫，再用統計

統計1961-1998年中部山區之阿里山、日月潭、玉山三個測站7種延時（1、3、6、12、24、48、72小時）重現期2年以上
極端降雨事件的每10年的累積發生次數。雖然在1994年以後看到事件發生頻率明顯上升，但是在1994年以前的發生頻率
也有高低變動，整體而言並沒有明顯的線性變化趨勢。



方法分析未來趨勢的可能性。然而這些做法並不

能改變「氣候模式不足以掌握真實大氣長期變

化」的事實，也限制了氣候學家推估結果的實用

性。臺灣位於世界最大洋面和最大陸塊的交界

處，氣候變化主要受東亞季風環流、鋒面與颱風

等天氣系統的影響，全島有2 / 3 以上的土地屬於

100公尺以上的山地，複雜的地形往往使中央山脈

的東、西、南、北方位對同一種天氣現象有不同

的反應。居住在此，我們往往期望了解比100公里

還小的區域性氣候變化。然而這和聯合國跨政府

氣候變遷小組（IPCC）指出，氣候模式的準確度

在空間上還無法達到比洲際更小的尺度，顯然與

我們的期望有相當大的差距。IPCC科學家認為，

全球暖化有可能使極端氣候事件的強度變強，頻

率增加，但無法進一步確定何處的降雨會更多更

強，何處乾旱會更加嚴峻。

雨量強度增強和乾旱現象加劇，並同時在地

球不同區域頻繁出現，的確是科學家所擔心的氣

候變遷發展趨勢。陸地和海面上的溫度都升高，

使地面和海面的水氣蒸發量增多，增加了大氣的

水分供應量，再加上暖化的大氣能容納更多水，

提高了單位時間的可降雨量，也就是雨量強度的

上限。更多的雨並不等於有更多可用的水，科學

家也擔心未來大氣對流系統變得更強更集中，會

造成許多地方雨期縮短，乾期延長。暖化除了會

改變大氣水含量之外，還會改變雲、大氣環流、

大氣擾動及風暴活動等方面氣候要素，目前的科

學技術還不能準確模擬這些變化。

全球氣候服務框架－雖然
極端但不意外

本世紀初的10年（2000-2009）是自有現代

觀測儀器紀錄以來最溫暖的10年，也是水災與

旱災都很頻繁的10年。世界氣象組織（WMO）

於2009年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了第三次世界氣候大

以科技為基礎的無縫隙（seamless）氣象預報服務與應用範圍，縱軸為預報產品，橫軸為應用領域。預報前置期愈長，產
品誤差愈大，不確定性也愈大。（製圖：氣象局 程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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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強調唯有加強各國的氣候服務能力，才能充

分掌握極端氣候事件的氣象資訊，致力於這類事

件，「雖然極端但不意外」，進而提升人類全體

的氣候適應力，減輕災損，消除饑餓貧窮。為達

到氣候服務供應者與使用者之間緊密聯繫的理

想，WMO認為應儘速建立一套規範氣候資訊產

生、傳遞與服務的準則，名為「全球氣候服務框

架」（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簡

稱GFCS。以GFCS為架構的氣候服務在技術發展

方面大致分為觀測、預測、資訊整合與運用三個

面向，三者緊密接合，相互支撐。國際間一致認

為，觀測與預測的技術都不能由一個國家獨立負

擔，國際間彼此合作、資源共享才有可能發展精

細有用的氣候預測模式，提供以科技為基礎的氣

候服務。

結語
氣候變遷是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極端氣候

事件將會加劇區域性的水、糧食和能源問題，其

嚴重與迫切的程度已引起聯合國安理會的高度關

切。國際間在因應氣候變遷的大旗下正在快速調

整合作策略，這些行動在2011年開始實行GFCS之

後將更為具體。我國被排除在聯合國外已有一個

世代，對於仰賴國際合作甚深的氣象科技發展極

為不利。能否在政治現實的限制下，維持政府研

究發展工作不與國際脫節，得以即時掌握氣候監

測和預報資訊並被相關部門有效運用，確實攸關

全民生命安全與生活福祉。莫拉克已遠，極端氣

候事件對臺灣的挑戰方興。 （本專題共同策畫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姜蘭虹教授＆全球變遷研究

中心柳中明主任＆法律學系詹森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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